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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3.12.05 

                                    
 

整合型都市更新-都市防災-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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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案背景概述 

貳、階段性工作成果 

參、專家學者建議 

肆、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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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8月19日營建署召開研商「防災型都市更新之推動構想及策略」
工作會議。針對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模擬推估山腳斷層錯動情形研
商因應策略。 

該模擬推估若發生芮氏規模6.2地震時，山腳斷層恐發生錯位斷裂及
土壤液化等現象，臺北市建物估計全倒、半倒數量達1,852棟，勢必
影響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配合營建署政策執行，「臺北市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先期規劃」。 

山 

腳 
斷 

層 

一、緣起 

壹、本案背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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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型都更異地遷建構想 

壹、本案背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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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情形 
全市為一主要計畫區 
總人口約268萬人 
人口密度約9,750（人/平方公

里）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 

（平方公里） 
占總計畫面積比例 

（％） 

都市發展
地區 

住宅區 38.04  14.00  

商業區 8.72  3.21  

工業區 4.16  1.53  

行政區 0.81  0.30  

文教區 0.73  0.27  

公共設施 73.51  27.04  

特定專用區 1.90  0.70  

其他 2.09  0.77  

合計 129.95  47.81  

非都市發
展地區 

農業區 5.31  1.95  

保護區 69.03  25.40  

風景區 1.86  0.68  

河川/行水區 17.94  6.60  

其他 47.72  17.56  

合計 141.85  52.19  

總計 271.80  100.00  

二、臺北市概述 

壹、本案背景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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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平均住宅屋齡29.9年 

平均住宅屋齡均超過30年：
大同區、中正區、大安區、
松山區、士林區、信義區 

屋齡31年以上之住宅佔總量
之比例均超過6成：萬華區
、大同區及中正區 

全臺北市於建築物耐震設計
規範施行之前所興建且超過
30年以上的老房子約有46萬
棟。 

行政區 
房屋稅籍 

住宅類數
量（宅） 

平均住宅屋齡
（年） 

31年以上住
宅佔總量之
比例（％） 

大同區 44,270 34.53 62.67 

大安區 99,844 31.81 56.95 

士林區 91,817 30.79 57.64 

中山區 96,293 28.27 48.34 

中正區 53,086 33.81 60.20 

內湖區 88,432 22.90 25.69 

文山區 88,424 26.83 45.15 

北投區 79,560 29.59 56.54 

松山區 66,552 31.41 56.84 

南港區 38,166 26.30 47.46 

信義區 75,847 30.27 52.68 

萬華區 67,939 35.66 67.29 

全市 890,230 29.90 52.26 

二、臺北市概述 

壹、本案背景概述 



 1999/9/21地震(芮式規模7.3) 

 臺灣戰後近百年來傷亡損失最慘重的天災。死亡
（含失蹤）人數為2378人，40845棟房屋全倒、
41373棟半倒（包含多處各級學校校舍） 

 臺北地區測得最大震度5級。臺北市松山區與信義
區交界東星大樓倒塌，87人罹難。臺北市文山區
景美女中敦品樓完全倒塌，學生活動中心也變成
危樓。 

 臺北縣新莊市（今新北市新莊區）：集合式住宅
大樓「博士的家」有3棟大樓倒塌，45人死亡。 

東興大樓-松山 博士的家-新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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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案背景概述 

三、近年台北重大震災 



 2002/3/31 地震(芮式規模6.8) 

 震央位於臺灣東部外海，因震波進入台北
沖積盆地的鬆軟地層時發生放大效應，導
致地震震波在盆地內進而增加震幅，震度
不降反升，臺北市震度高達5級。 

 興建中的臺北101大樓工地，頂樓上的大型塔式起
重機吊臂斷裂震落，砸中多部汽機車，造成5人死
亡、20多人受傷。 

 臺北市承德路一棟公寓大樓倒塌，屋內8人受困，
經過數小時搶救，八人均平安脫困。 

承德路3段176號 (四層樓民房) 8 

壹、本案背景概述 

三、近年台北重大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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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102年12月委託財團法人國土規劃不動產資訊中心辦理 

一、主要工作內容 

 基礎資料蒐集、調查及分析 

 模擬試點地區與遷建安置基地評估 

 辦理專家學者座談會 

 研提防災型都市更新機制及模式 

 

貳、階段性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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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腳 

斷 

層 

二、情境設定與條件限制 

貳、階段性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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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樓地板面積(依稅籍資料)乘上受損機率得推受損樓地板面
積，再分別除以各類建物單棟樓地板面積推估倒塌棟數。 

 山腳斷層範圍僅能以1/25000的尺度呈現，若要應用在斷層
兩側禁限建的規定，則需實際現地探勘，才可能落實在都市
計畫的土地使用分區層級。 

 透過現有可取得之震災模擬研究資料，僅能指認本市、在特
定的情境下，建物具有「高風險」機率的「行政里」。現階
段尚難據此以「防災」為目的推動劃設禁、限建範圍或遷建。 

 

二、情境設定與條件限制 

貳、階段性工作內容 



12 資料來源：本計畫經國震中心提供資料後繪製  

三、災害衝擊模擬          

貳、階段性工作內容 

 透過TELES系統模擬，包含地震災害潛勢分析(如土壤液化，
但不含山坡地)及一般建物損害評估(如建物構造、樓層、
建造年代等)兩部分 



13 

 透過TELES系統模擬芮式規模6.2的情境下建物損害情形，挑選
受損數據較高之行政里進行操作 

 依前述篩選之行政里，再考量現有都市計畫內容、土地使用現況、

建物狀況等因子，提出防災都更模擬試點地區之建議。 

 透過初步都更健檢與老屋健檢，找出適合者分別進行都更三種態
樣模擬 

 整建維護 

 原地重建 

 異地遷建 

公、私有土地權屬 

地區交通系統 

已劃更新地區、單元 

土地使用現況 

屋齡、構造、形式 

四、選址與模擬  

貳、階段性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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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與鄰地之情形案件與周邊關係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指標：劃定單元指標初步
評估（共14項） 

 都市更新採重建方式容積獎勵評估：
▲F0~▲F6 

 整建部分(含市府補助申請資格評估)：包含
牆面可目視需補強情形、電梯設置、市府整
建補助申請資格與條件等3項 

 現況使用維護部分：觀察項目共4項 

 社區共識凝聚情形與相關議題 

六大檢核項目 

貳、階段性工作內容 

 都更健檢內容 



健檢項目 分項級別判定 評估表單 

索引 

健檢項目 

判定結果 項目 分  項 （A） （B） （C） （D） （E） 

結構安全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表1 

防火安全 

防火區劃 

表2 裝修材料 

防火管理 

避難安全 

出入口 

表3 
走廊通道 

直通樓梯 

緊急進口 

設備安全 

電氣設備 

表4 消防設備 

昇降設備 

外牆安全 
外牆構造 

表5 
外牆附掛物 

備註 

1、表列「健檢項目判定結果」，係就每一「分項」之評定等級，採從嚴認定方式評

定（即分項分別有Ｄ、Ｅ等級時，該項目評定為Ｅ等）。 

2、表列「結構安全」係就建築物現況進行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倘經級別判定為Ｄ、

Ｅ等級時，表示結構安全有疑慮，應再委託鑑定機構辦理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老屋健檢分為「結構安全」、「防火安全」、「避難安全」、「設備安全」及
「外牆安全」等五大評分項目，評定結果區分為優（A）、佳（B）、尚可（C）、
差（D）、極劣（E）等5個等級。 

 評定為D、E等級的項目，健檢機構均會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事項。 

 老屋健檢內容 

貳、階段性工作內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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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範圍 

 未興闢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市有公用低度利用土地清冊 

 市有公用未利用土地清冊 

 都發局函請國有財產署提供可做為雙北都會區防災型
都更遷建基地之用之儲備土地清冊 

五、異地遷建基地選址 

貳、階段性工作內容 

  篩選原則 

 一定面積以上（大於2000平方公尺） 

 公有土地面積比例較高者 

 交通區位(偏遠、鄰山坡地者不納入，例如：榮總行義
生活圈國小預定地、大湖山莊體育場用地等、陽明山) 

 尚無定案用地計畫或計畫已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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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保留地分佈圖 
 
(2000平方米以上，扣除公園、綠地、廣場、道路） 

(  1.03) 

(  2.67) 

(  1.79) 

(  2.52) 

(  1.93) 

(  1.26) 

(  3.97) 

(12.08) 

( 0.62) 

(   6.3) 

( 1.42) 

(0.85) 

(   0.2) 

( 0.43) 

( 0.46) 

( 0.20) 

( 0.20) 

( 0.32) 

( 0.26) 

( 0.99) 

(   1.8) 

(4.98) 

(4.98) 

(0.22) 

(0.37) 

( 12.5) 

(0.47) 

名稱 面積(ha) 

大於2000m2 公園、綠地、廣場、道路除外） 

貳、階段性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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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府都更政策 

 現有都更均具有防災功能 

 積極推動多元都更方案 

貳、階段性工作內容 

都市更新健檢 

老屋健檢 

一般型都市更新 

老舊公寓更新專案 

推動防災型都市更新及協助海
砂屋、災損建物都市更新改建 

公辦都更 

都更快速通關方案 

老屋重建方案 

結合重建與整建維
護區段併行都更 

多樣性整建維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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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型都更定義及說法需更明確、周全 

 災害風險地區範圍界定需嚴謹 

 災害種類眾多，應以建立機制為主 

 以政府主導為主 

 以都市計畫整體角度思考 

 搭配多元都更推動 

 現行都更即具有防災功能 

 納入第三部門力量(檢討都更中心) 

 民眾防災教育與防災意識有待加強，教導
正面的態度看待都市防災 

 促進國公有土地活用 

參、專家學者建議 

兩場專家學者座談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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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中央政策(整合型都市更新計畫) 

 擬定防災都更相關機制 

 都市計畫強化防災功能，指導防災都更 

 納入並強化多元都更功能 

肆、後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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